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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四川省自然资源厅提出、归口、解释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四川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地质灾害防治研究院、中国地质调查局探矿工艺研究

所、四川省第六地质大队、四川省自然资源勘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内江市地质环境监测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唐得胜、张群、马成兵、冯晋阳、覃浩坤、张勇、张生祥、张新克、马志刚、

金圣杰、宋伟、何龙江、屈伯强、罗宇、郝雷、欧文、徐弘坤、肖宇月、邓胡艳、蔡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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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 

监测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工作的术语、基本要求、监测内容、监测精度、

监测周期与频率、效果评价等。 

本文件适用于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监测及效果评价工作。排危除险项

目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026 工程测量标准 

JGJ 8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geohazard remediation engineering 

用于预防和治理地质灾害的工程构筑物或设施。 

3.2  

试运行 trial operation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完成竣工初步验收后至竣工最终验收前的初步运行阶段。 

3.3  

运行 operation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完成竣工最终验收后的运行阶段。 

3.4  

变形速率 rate of deformation 

单位时间的变形量。 

3.5  

监测周期 monitoring cycle 

监测工作覆盖的时间长度。 

3.6  

监测频率 monitoring frequency 

单位时间内的监测次数。 

3.7  

监测精度 monitoring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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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与真实值之间的接近程度。 

4 基本要求 

4.1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图设计报告中应编制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方案，明确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监测网布设、监测周期以及治理工程最大容许变形量等内容，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

方案内容见附录 A。 

4.2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宜采用施工图设计报告中的监测方案，或结合实际重新编

制满足本规范要求的监测方案。 

4.3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应采用仪器监测与人工监测相结合的方式。 

4.4 在选取监测方法时，应遵循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及数据稳定性、可靠性和实时性等基本准则。 

4.5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应严格按照监测方案执行，保障监测设备的正常运行，及

时分析监测数据，出现预警或超出设计标准变形时应提出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4.6 成果整理和分析应包括监测数据汇总、分析和评价，并编写监测报告及相关附件。 

5 监测内容 

5.1 一般规定 

5.1.1 开展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前应收集前期基础资料，包括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

工图设计报告、治理工程竣工报告、治理工程初步验收意见、治理工程施工检测报告等。 

5.1.2 应综合考虑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范围、监测等级、工程类型及其构筑物的工作原理等确定监测内

容。治理工程监测等级划分见附录 B。 

5.1.3 应综合考虑治理工程类型、治理工程监测等级、通视条件等因素，选择合适的监测方法。 

5.1.4 应根据治理工程类型、治理工程监测等级、治理工程受力特征和施测要求布设监测网。 

5.2 滑坡 

5.2.1 监测内容 

5.2.1.1 滑坡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分为位移监测、应力监测和宏观监测。若监测过程中构筑

物出现裂缝，应同步对裂缝进行监测。 

5.2.1.2 位移监测、应力监测主要监测抗滑工程构筑物位移、应力及其变形情况，宏观监测主要监测

构筑物外观及变形情况。具体内容应符合表 1要求。 

表1 滑坡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内容 

监测内容 构筑物类型 监测项 
治理工程监测等级 

I 级 Ⅱ级 

位移 

监测 

挡土墙 挡土墙位移量、沉降量 ● ○ 

抗滑桩（桩板墙） 桩顶位移量 ● ● 

其他工程 位移量、沉降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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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滑坡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内容（续） 

监测内容 构筑物类型 监测项 
治理工程监测等级 

I 级 Ⅱ级 

应力 

监测 

锚索（锚拉桩、框架梁锚索） 锚索应力 ● ○ 

锚杆（格构锚杆、喷砼锚杆） 锚杆应力 ● ○ 

抗滑桩主筋 钢筋应力 ● ○ 

宏观 

监测 

抗滑工程 外观变形情况 ● ● 

排水工程（排水沟、排水隧洞、排水孔等） 外观变形情况及排水出水效果 ● ● 

注： 表中符号● 表示如有该构筑物应监测，○表示宜选测。 

5.2.2 监测网布设 

5.2.2.1 监测线布设应遵循以下要求： 

a) 监测线应沿支挡工程轴线布设； 

b) 治理工程监测线的设计应当确保与监测对象的受力及变形关键点和特征点相连通。 

5.2.2.2 监测点布设应遵循以下要求： 

a) 支挡工程轴线宜布置不少于 2个监测点； 

b) 监测线的拐点、交点宜布设监测点。 

5.2.2.3 具体内容应符合表 2要求。 

表2 滑坡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工作量布置表 

监测方法 构筑物类型 
治理工程监测等级 

Ⅰ级 Ⅱ级 

位移 

监测 

挡土墙 
每段独立工作的挡墙不少于 2点，且

每 20 m 不少于 1 点 

每段独立工作的挡墙布置不少于 2

点 

抗滑桩（桩板墙） 不少于总桩数的 20%，且不少于 3 根 
不少于总桩数的 10%，且不少于 2

根 

其他工程 
每个独立工作的构筑物不少于 2 点，

且每 20 m 不少于 1 点 

每个独立工作的构筑物布置不少

于 2 点 

应力 

监测 

锚索（锚拉桩、框架梁锚索） 不少于总数 10%，且不少于 5根 不少于总数 10%，且不少于 3根 

锚杆（格构锚杆、喷砼锚杆） 不少于总数 10%，且不少于 5根 不少于总数 10%，且不少于 3根 

抗滑桩主筋 按设计要求 按设计要求 

宏观 

监测 

抗滑工程 

每处单体工程，每月正常监测 1 次 每处单体工程，每月正常监测 1 次 排水工程（排水沟、排水隧

洞、排水孔等）等 

5.3 崩塌 

5.3.1 监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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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 崩塌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分为位移监测、应力监测和宏观监测。若监测过程中构筑

物出现裂缝，应同步对裂缝进行监测。 

5.3.1.2 位移监测、应力监测主要监测拦挡工程构筑物变形和锚固工程受力情况，宏观监测主要监测

拦挡工程、锚固工程构筑物外观及变形受损情况。具体内容应符合表 3要求。 

表3 崩塌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内容 

监测内容 构筑物类型 监测项 
治理工程监测等级 

I 级 Ⅱ级 

位移 

监测 

重力式拦石墙 拦石墙位移量、沉降量 ● ○ 

桩板拦石墙 桩顶位移量 ● ○ 

其他工程 位移量、沉降量 ● ○ 

应力 

监测 

锚索 锚索应力 ● ● 

锚杆 锚杆应力 ● ● 

宏观 

监测 

拦石墙及缓冲层、支撑柱、凹

腔封填等 
外观变形情况 ● ● 

拦石墙、主动网、被动网等 拦截的落石情况 ● ● 

清危治理区 新发生落石情况 ● ● 

构成部件（基座、拉锚绳、钢

柱、缝合绳等） 
部件有效性 ● ● 

注： 表中符号● 表示如有该构筑物应监测，○表示宜选测。 

5.3.2 监测网布设 

5.3.2.1 监测线布设应遵循以下要求： 

a) 崩塌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位移监测线应沿拦挡工程轴线布设； 

b) 拦挡工程和锚固工程监测线的设计应与监测对象的受力及变形关键点和特征点相连通。 

5.3.2.2 监测点布设应遵循以下要求： 

a) 支挡工程轴线宜布置不少于 2个监测点； 

b) 监测线的拐点、交点宜布设监测点。 

5.3.2.3 具体内容应符合表 4要求。 

表4  崩塌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工作量布置表 

监测方法 构筑物类型 
治理工程监测等级 

Ⅰ级 Ⅱ级 

位移 

监测 

重力式拦石墙 每段拦石墙不少于 2 点 每段拦石墙不少于 1 点 

桩板拦石墙 总桩数的 10%，且不少于 3 根 总桩数的 5%，且不少于 2 根 

其他工程 每个独立工作的构筑物不少于 2 点 每个独立工作的构筑物不少于 1 点 

应力 

监测 

锚索 不少于总数 5%，且不少于 5 根 不少于总数 5%，且不少于 3 根 

锚杆 不少于总数 5%，且不少于 5 根 不少于总数 5%，且不少于 3 根 

宏观 

监测 

拦石墙及缓冲层、支撑柱、凹腔

封填等 每处单体工程，每月正常监测 1 次 每处单体工程，每月正常监测 1 次 

拦石墙、主动网、被动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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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崩塌治理工程（试）运行监测工作量布置表（续） 

监测方法 构筑物类型 
治理工程监测等级 

Ⅰ级 Ⅱ级 

宏观 

监测 

清危治理区 

每处单体工程，每月正常监测 1 次 每处单体工程，每月正常监测 1 次 构成部件（基座、拉锚绳、钢柱、

缝合绳等） 

5.4 泥石流 

5.4.1 监测内容 

5.4.1.1 泥石流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分为位移监测和宏观监测。若监测过程中构筑物出现裂

缝，应同步对裂缝进行监测。 

5.4.1.2 位移监测主要监测治理工程构筑物变形情况，宏观监测主要监测构筑物冲刷受损情况及工程

的防灾减灾效果等。具体内容应符合表 5要求。 

表5 泥石流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内容 

监测内容 构筑物类型 监测项 
治理工程监测等级 

I 级 Ⅱ级 

位移 

监测 

拦砂坝（格栅坝、缝隙坝、梳齿坝等） 坝体位移量、沉降量 ● ● 

桩林坝（桩板坝） 桩顶位移量 ● ○ 

排导槽（防护堤） 位移量、沉降量 ● ○ 

其他工程 位移量、沉降量 ● ○ 

宏观 

监测 

坝体、护坦、堤身、槽底、潜坎等结构 外观变形情况 ● ● 

固源工程 稳坡、固床等情况 ● ● 

拦砂坝、停淤场 拦截、淤积等情况 ● ● 

排洪沟、涵洞等 过流情况 ● ● 

注： 表中符号● 表示如有该构筑物应监测，○表示宜选测。 

5.4.2 监测网布设 

5.4.2.1 监测线布设应遵循以下要求： 

a) 泥石流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可根据构筑物类型布置监测线。对于拦挡工程宜沿坝轴

线布置监测线；对于排导工程宜沿排导方向布置监测线；对于滑坡（崩塌）物源支挡工程可

按滑坡（崩塌）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相关要求进行布设； 

b) 治理工程监测线的设计应与监测对象的受力及变形关键点和特征点相连通。 

5.4.2.2 监测点布设应遵循以下要求： 

a) 高度大于 5 m 的坝体宜沿坝轴线布置不少于 3个测点，监测坝体水平位移及沉降变形； 

b) 排导工程应根据排导工程形态布置监测点，一般选取弯道或平直段等典型位置布置，原则上

不宜少于 3个测点。 

5.4.2.3 具体内容应符合表 6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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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泥石流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工作量布置表 

监测方法 构筑物类型 
治理工程监测等级 

Ⅰ级 Ⅱ级 

位移 

监测 

拦砂坝（格栅坝、缝隙坝、梳齿坝等） 每座坝不少于 2 个点 每座坝不少于 2 个点 

桩林坝（桩板坝） 总桩数的 10%，且不少于 3 根 总桩数的 5%，且不少于 2 根 

排导槽（防护堤） 
每段堤不少于 2 个点，且每 50 m

不少于 1 个点 

每段堤不少于 1个点，且每50 m

不少于 1 个点 

其他工程 
每个独立工作的构筑物 

不少于 2 点 

每个独立工作的构筑物 

不少于 1 点 

宏观 

监测 

坝体、护坦、堤身、槽底、潜坎等结构 

每处单体工程，每月正常 

监测 1 次 

每处单体工程，每月正常 

监测 1 次 

固源工程 

拦砂坝、停淤场 

排洪沟、涵洞等 

6 监测精度 

6.1 位移监测 

6.1.1 测定监测点任意方向的水平位移时，可视监测点的分布情况，采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

全站仪监测等方法开展监测工作。 

6.1.2 位移监测基准点的埋设技术应符合 GB 50026 的要求，地表变形观测点宜采用有强制对中装置的

墩标，难以设置墩标地段可设立固定照准标志。精度指标应符合 JGJ8 的规定并按照表 7执行。 

表7 位移监测精度指标 

监测等级 位移监测点坐标中误差（mm） 

Ⅰ级 ≤3.0 

Ⅱ级 ≤10.0 

注： 位移监测点坐标中误差是指监测点相对于基准点或工作基点的坐标中误差、监测点相对于基准线的偏差中误

差、构筑物上某点相对于其底部对应点的水平位移分量中误差等。 

6.2 沉降监测 

6.2.1 沉降监测应符合 JGJ8 的要求，视监测点的分布情况，可采用数字水准仪和水准标尺、条码尺等

进行沉降变形监测，各监测点与水准监测点或工作基点应组成闭合环路或附合水准路线。 

6.2.2 数字水准仪每期沉降观测前，应测定 i角，i角限制为 15″。精度指标应按照表 8执行。 

表8 沉降监测精度指标 

监测等级 沉降监测点测站高差中误差（mm） 

Ⅰ级 ±0.5 

Ⅱ级 ±1.5 

注： 沉降监测点测站高差中误差是指测站高差中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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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应力监测 

6.3.1 锚杆、锚索等锚固结构的应力监测可采用专用测力计、钢筋应力计或应变计，锚杆或锚索施工

完成后应对专用测力计、应力计或应变计进行检查测试。 

6.3.2 专用测力计、钢筋应力计和应变计的量程宜为设计最大压力的 1.2 倍，精度应满足工程监控的

要求。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50026 的规定。 

6.4 宏观监测 

6.4.1 治理工程宏观监测主要采取人工肉眼观察或使用便携式测量工具（如卷尺、钢尺等）进行简易

监测，以观察治理工程的外观状况及受损破坏情况，并拍照记录。 

6.4.2 根据监测结果，视情增加监测项目、扩展监测范围或调整监测频率等。 

6.5 裂缝监测 

6.5.1 裂缝监测宜采用位移计监测法或卡尺、钢尺等简易监测法，监测标志宜为镶嵌或埋入墙面的金

属标志或锲形板标志。 

6.5.2 裂缝监测应测定裂缝的位置分布和裂缝的走向、长度、宽度、深度及其变化情况。当需要测出

裂缝纵、横向变化时，可采用坐标方格网标志。 

6.5.3 应对裂缝逐一编号，绘制裂缝位置分区图，拍摄相应的照片，对发生裂缝的原因进行初步分析。 

6.5.4 裂缝监测应符合 JGJ8 的要求，宽度量测精度不应低于 1.0 mm，长度量测精度不应低于 10.0 mm，

深度量测精度不应低于 3.0 mm。 

7 监测周期和频率 

7.1 监测周期 

7.1.1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应在工程竣工后及时启动。监测周期至少经历一个汛期。 

7.1.2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运行效果监测应结合治理工程运行实际情况开展。单次监测周期应不少于一

个水文年。 

7.2 监测频率 

7.2.1 不同阶段的监测频率应按照表 9执行。 

表9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频率表 

监测等级 
监测频率 

非汛期 汛期 

I级 30天/次 15天/次 

Ⅱ级 30天/次 20天/次 

注： 非汛期指每年10月至次年5月，汛期指每年6月至9月。 

7.2.2 出现下列情况的应相应提高监测频率： 

a) 监测数据变化较大，变形速率加快，应加密监测； 

b) 治理工程所在地发生≥6级地震，应加密监测； 

c) 治理工程的变形量达到累计变形 II 级或地质灾害正处于应急处置过程中，应开展实时监测。

累计变形 II 级应符合表 10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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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累计变形分级表 

地质灾害

类型 
构筑物类型 

累计变形等级 

I II III 

滑坡 

挡土墙 

累计变量≤设

计容许量的 80% 

累计变形达到设计容

许量的 80%～100% 

出现影响使用功能的裂缝等外观变形 

抗滑桩（桩板墙） 出现桩体及桩间板开裂变形 

锚索（锚拉桩、框

架梁锚索） 
出现锚头松动、裂缝等外观变形 

锚杆（格构锚杆、

喷砼锚杆） 
出现锚头松动、裂缝等外观变形 

其他滑坡治理工程 
出现降低抗滑工程使用功能的结构性 

裂缝、鼓包、错动等外观变形 

崩塌 

重力式拦石墙 

累计变量≤设

计容许量的 80% 

累计变形达到设计容

许量的 80%～100% 

出现影响使用功能的裂缝等外观变形 

桩板拦石墙 出现桩体及桩间板开裂变形 

锚索 出现锚头松动、裂缝等外观变形 

锚杆 出现锚头松动、裂缝等外观变形 

拦石墙、主动网、

被动网等 
拦截效果较好 拦截效果减弱 拦截无效，工程结构损坏 

泥石流 

拦砂坝（格栅坝、

缝隙坝、梳齿坝等） 

累计变量≤设

计容许量的 80% 

累计变形达到设计容

许量的 80%～100% 

出现影响使用功能的裂缝等外观变形 

桩林坝（桩板坝） 出现桩体及桩间板开裂变形 

排导槽（防护堤） 出现影响使用功能的裂缝等外观变形 

其他泥石流治理工

程（坝体、护坦、

堤身、槽底、潜坎

等） 

出现降低工程使用功能的结构性裂缝、鼓

包、错动等外观变形 

固源工程 治理部位出现新启动物源 

8 效果评价 

8.1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评价包括分项工程有效性评价和整体工程有效性评价。 

8.2 分项工程应根据累计变形等级和变形趋势进行综合评价，其中，累计变形等级分为 I、II、III

三级，累计变形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10 要求；变形趋势分为变形趋稳和变形波动。 

8.3 分项工程（试）运行评价分为效果良好、效果一般、效果差三级。分项工程（试）运行评价效果

应符合表 11 要求。 

8.4 整体工程（试）运行效果评价结合各分项工程评价情况，按照不利原则确定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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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分项工程（试）运行评价结果对照表 

累计变形等级 

变形趋势 
I II III 

变形趋稳 效果良好 一般 差 

变形波动 一般 差 差 

注： 变形趋稳指变形量随时间的变化趋于稳定；变形波动指变形量在监测期间呈现出的波动变化。 

9 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制 

9.1 资料整理及分析 

9.1.1 监测原始数据应及时备份，并进行统一编号、建卡和归类。原始数据监测表见附录 C。 

9.1.2 每次监测任务结束应及时对监测数据进行记录和分析。 

9.1.3 监测资料应依据监测内容与方法进行分类，通过人工绘制曲线或计算机拟合曲线的方式进行标

定，并编制相应的图表。包括但不限于监测点的平面分布图及历时变化曲线图等。 

9.2 报告编制 

9.2.1 监测报告包括月报和总结报告，在关键阶段或特定时期需编制监测专题报告。监测报告编写参

见附录 D。 

9.2.2 监测报告应反映监测数据分析结果及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综合评价结论。 

9.2.3 监测报告应附监测平面布置图、监测剖面图和监测点历时变化曲线图等。 

9.2.4 监测报告和监测数据应按照相关要求及时进行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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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方案编写提纲 

图A.1 给出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方案编写提纲模板示例。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方案 

一、监测任务和工作依据 

（一）任务来源 

（二）工作依据 

二、监测对象及监测网点布置 

（一）治理工程概况及监测对象确定 

（二）监测工作等级 

（三）监测网布设 

（四）监测内容、技术指标及精度要求 

三、监测方法与野外作业 

（一）监测方法与设备选用 

（二）监测人员及作业时间安排 

（三）监测成果质量控制措施 

（四）野外作业安全保障措施 

四、监测数据处理与效果评价方法 

（一）采集的主要数据 

（二）数据处理方法 

（三）监测数据的治理工程效果评价应用方法和标准 

（四）异常监测数据的处置建议 

五、预期监测成果 

    监测报告及相关附图附表附件等 

图A.1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方案编写提纲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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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等级划分标准 

依据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分级和施工预算情况，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等级分为等级

I和等级Ⅱ，详见表B.1。 

表B.1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等级 

监测等级 I II 

划分标准 

施工预算五百万元及以上的地质灾害

治理工程或对于治理特大型、大型地质

灾害而开展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地质灾害治理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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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记录表 

表C.1～表C.3给出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相关记录表的格式。 

表C.1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记录表（水平位移、沉降、裂缝） 

项目名称：                                        监测内容： 

上期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本期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监测 

点号 

初始 

观测值 

(m) 

上期 

观测值 

(m) 

本期 

观测值 

(m) 

单期 

变化量 

(mm) 

累计 

变化量 

(mm) 

本期 

变化速率

（mm/d） 

X Y Z X Y Z X Y Z 
△

X 
△Y 

△

Z 

△

X 

△

Y 

△

Z 

△

X/D 

△

Y/D 

△

Z/D 

                   

                   

                   

                   

                   

                   

简要 

分析 

 

监测人：                                 检查人：                           填报单位： 

表C.2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记录表（应力） 

项目名称：                                        监测内容： 

上期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本期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监测点号 

初始 

观测值 

（MPa） 

上期 

观测值 

（MPa） 

本期 

观测值 

（MPa） 

单期 

变化量 

（MPa） 

累计 

变化量 

(mm) 

本期 

变化速率

（MPa/d） 

             

             

             

             

             

             

简要分析  

监测人：                                 检查人：                           填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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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3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记录表（宏观监测） 

项目名称：                                         

上次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本次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监测范围 监测对象 治理效果及存在问题 影像证据登记 

治理工程 

工程控制的灾害体 

变化情况 
  

治理工程构筑物及其 

治理区变化情况 
  

现场固定监测设备变化

情况 
  

可能影响治理工程

效果的其他情况 
   

结论   

监测人：                                 检查人：                           填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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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报告编写提纲 

图D.1 给出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报告编写提纲模板示例。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报告 

一、治理工程概况（应包含治理工程分项构成、设计参数及质量要求等内容） 

二、监测目的和任务 

三、监测范围及监测对象（应明确监测工程主体及其监测指标） 

四、执行技术标准 

五、监测点布置、数量及监测时间 

六、监测方法及原理 

七、监测数据及分析 

八、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评价 

九、结论和建议 

图D.1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试）运行效果监测报告编写提纲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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